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5〕14号

丰顺县东方金属连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位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375285018XK
地址：丰顺县汤西镇汤西工业园
2025年9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丰顺县汤西镇汤西工业园丰顺县东方金属连铸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目前你公司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公司2023年和2024年在用的排污许可证显示企业大气排放总许可量：颗粒物为9.685t/a。经核算，2023年颗粒物实际排放量为12.5048吨，超排放许可量0.2912倍；2024年颗粒物实际排放量为11.5246吨，超排放许可量0.1899倍。2023年和2024年均超过颗粒物的许可年度排放总量排放颗粒物，存在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9月29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据各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2、2025年9月29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你公司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3、《排污许可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2023年度（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行业》（HJ846-2017）要求计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2024年度（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行业》（HJ846-2017）要求计算），证明你公司2023年和2024年均超过颗粒物的许可年度排放总量排放颗粒物。
4、《营业执照》、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你公司的主体资格和受委托人合法性、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5、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我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规定。鉴于你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现要求你公司在复工复产后，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届时我局将会对你公司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核查，如你公司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到位，我局将依法查处。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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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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